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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9日 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至

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召开地点：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218号金鸿控股1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郭韬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1、现场出席与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2,191,680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80,408,797股的22.367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2,175,900股，占本次

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9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8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

015,780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1,292,536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97％。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见证律师：李果律师、炼峻玮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8,47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00％；反对2,907,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4％；弃权8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79,0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160％；反对2,907,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74％；弃权80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6％。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8,57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37％；反对2,810,

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68％；弃权8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75,9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9739％；反对2,81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895％；弃权80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6％。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532,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6％；反对2,853,

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49％；弃权8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33,1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949％；反对2,853,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685％；弃权80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57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37％；反对2,990,

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51％；弃权6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75,9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9739％；反对2,9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35％；弃权62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2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47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00％；反对2,907,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4％；弃权8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79,0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160％；反对2,907,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74％；弃权80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28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305％；反对2,956,

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8％；弃权9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381,8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697％；反对2,956,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831％；弃权953,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72％。

（七）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8,47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00％；反对2,907,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4％；弃权80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79,0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160％；反对2,907,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74％；弃权80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6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39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079％；反对3,61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35％；弃权1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99,7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137％；反对3,61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79％；弃权18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8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8,39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079％；反对3,61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35％；弃权1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99,7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4137％；反对3,61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79％；弃权18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8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果、炼峻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签字盖章页；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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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二

3、涉案的金额：12,527,066.27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对案件进展情况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鸿控股” ）控股子公司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市天然气” ）近期收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民事起诉

状》等材料，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湖南泓品家厨具设备有限公司向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

对长沙市湘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衡阳市天然气提起诉讼。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现将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湖南泓品家厨具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MA4L5ACW6H

住所：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东风北路27-87号东方名居B栋1704室

法定代表人：李灿会

（2）被告：

被告1：长沙市湘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186405531X

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银星村十七组500号

法定代表人：赵庆

被告2：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745917008G

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演武坪北塘15号

法定代表人：袁志彪，该公司总经理

2、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长沙市湘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1838411.29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长沙市湘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688654.98�元（以

欠付工程款11838411.29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23年12月3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止，

暂计至起诉之日2025年3月20日，利息暂计为 688654.98元）；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对于上述诉讼请求 1、2、与被告长沙市湘沁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用由被告承担

3、诉讼背景及事由

自2019年起，被告长沙市湘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沁公司）与原告分别2019年4月30日

至2023年4月30日的《户内挂表表具二次更换安装合同》，被告湘沁公司将被告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然气公司” ）承包给其的衡阳市天然气户内安装、居民入户挂表、到期表具的更换、

燃气管道安装项目分包给了原告，合同就结算及付款时间的约定为“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每月25�号前向

甲方提供当月完成工程量月报表和工程结算资料。甲方根据业主的工程来款对乙方进行工程款支付。付

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甲方收到合法票据后20天内完成付款。 工程验收合格完成审核

定案后，甲方按工程结算定案金额的 3%扣除壹年期质保金，冰晶工程余款支付给乙方” 。 合同签订后，

原告组织人员施工，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所做的项目均是由被告天然气公司直接安排清单、结算定案，原

告按约完成施工后，两被告对原告所完成的工程予以验收，经验收合格，各方结算签订了工程结算审核

定案通知单。经结算已审核定案的案涉工程总造价为24019509.36元，其中甲供主材费用为 4348781.07

元，该款项应从工程造价总额中扣减，被告湘沁公司应实付给原告工程价款额为 19670728.29元,扣除

已向原告陆续支付的工程款总额7832317元，被告湘沁公司尚应支付原告工程款11838411.29元。 该款

项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一直未付。

原告认为，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所有项目的施工，项目均经过了被告验收合格，双方也进

行了结算，被告则应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工程款，被告逾期付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损害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 另被告天然气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发包人,也应在欠付被告湘沁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对

于被告湘沁公司所欠原告的工程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上述诉讼暂定于2025年5月29日开庭。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尚未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相关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传票》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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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

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

考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3）。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下午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616号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金锡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金锡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5人，代表股份87,378,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2591％；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67,426,9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2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19,951,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3342％。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3人， 代表股份466,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1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7,30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6％；反对1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6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726％；反对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84％；弃权62,7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9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7,30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6％；反对1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726％；反对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93％；弃权58,4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08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7,29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0％；反对1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5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656％；反对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93％；弃权58,9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151％。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7,29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6％；反对2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弃权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5230％；反对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89％；弃权58,4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08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33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7％；反对2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193％； 反对2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40％； 弃权17,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6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1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3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1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387％；反对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2％；弃权12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361％。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913,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65％； 反对3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0％；弃权5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591％；反对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5％；弃权53,7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014％。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7,293,2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6％； 反对2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弃权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734％；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42％；弃权58,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22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7,295,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反对2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303％；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01％；弃权57,1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296％。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30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对2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弃权5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583％；反对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03％；弃权53,7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01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7,321,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5％； 反对1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203％；反对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8％；弃权42,8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68％。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87,299,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6％； 反对2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799％；反对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15％；弃权52,8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08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7,293,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4％； 反对2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弃权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8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33％；反对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11％；弃权54,7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156％。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阿联酋投资建设年产50万吨光伏玻璃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7,308,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 反对2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9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432％；反对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57％；弃权43,8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0％。

六、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通江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徐渊、邹欣

（三）结论意见：

江苏通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通江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463� � � � � � �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甲6号公司一层多媒体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321,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77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321,607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321,607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321,607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321,607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321,607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321,607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321,607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88,286,907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4,700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4,700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

失的议案

34,700 100 0 0 0 0

6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4,700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佳敏律师、陈媛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2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迪贝电气 公告编号：2025-038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3 － 2025/5/26 2025/5/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9,146,20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880,468.4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3 － 2025/5/26 2025/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迪贝控股有限公司、嵊州市迪贝工业炉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

期限超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元；对个人持股1

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2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26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

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3368521

特此公告。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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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29），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5年5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1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063,333,333 10.79%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62,895,797 6.54%

3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2,092,180 2.18%

4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718,132,854 1.91%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9,429,147 1.80%

6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666,195,772 1.77%

7 福清市汇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38,599,640 1.4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78,157,123 1.2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51,191,200 0.93%

1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2号致信基

金

351,000,000 0.93%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无限售流通股

份比例（%）

1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063,333,333 10.8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62,895,797 6.55%

3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2,092,180 2.18%

4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718,132,854 1.91%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9,429,147 1.81%

6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666,195,772 1.77%

7 福清市汇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38,599,640 1.4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78,157,123 1.2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51,191,200 0.93%

1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2号致信基

金

351,000,000 0.93%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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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3:30-14: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tzzgx@jjegloba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并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

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3:30-14:30举行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3:30-14: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余平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谢文剑先生

独立董事：张雪融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9日 （星期四）13:30-14: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zzgx@jjegloba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5935151转5224

邮箱：tzzgx@jjegloba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2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2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科创板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gchche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

二)下午15:00-17:00参加2024年度科创板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仝佳奇

总经理：张旭

独立董事：阙占文

财务总监：余志亮

董事会秘书：胡志毅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7日 (星期二) 下午15:00-17: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gchchem.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20-22028071

邮箱：ir@gchche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53� � � � � � � �证券简称：华盛锂电 公告编号：2025-030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od@sinohs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13:00-14: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

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标

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沈锦良

董事、总经理：沈鸣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黄振东

财务总监：任国平

独立董事：黄雄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7日 （星期二）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bod@sinohs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陆海媛

电话：0512-58782831

邮箱：bod@sinohs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